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印发南海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及燃气行业“五大行动计划”工作方案的通知

南建设工〔2016〕24号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建设、施工和监理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安全生产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完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的要求及省、市有关会议、文件精神，深刻吸取天津港“8.12”火灾爆炸事故、深圳光明新区“12·20”特别重大山体滑坡事故教训，根据《关于印发〈佛山市安全生产“五大行动计划”工作方案〉的通知》（佛委办明电〔2016〕13号）、《佛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2016年应急演练全覆盖工作方案的通知》（佛安办〔2016〕19号）、《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佛山市交通运输行业“五大行动计划”工作方案〉的通知》（佛交〔2016〕99号）、《关于印发〈南海区安全生产“五大行动计划”工作方案〉的通知》（南办发电〔2016〕23号）文件要求，创新安全生产监管模式，促进行业安全生产形势平稳，结合我区实际，制定了《南海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及燃气行业“五大行动计划”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6年4月6日
   







南海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及燃气
行业“五大行动计划”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安全生产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完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的要求及省、市有关会议、文件精神，深刻吸取天津港“8.12”火灾爆炸事故、深圳光明新区“12·20”特别重大山体滑坡事故教训，创新安全生产监管模式，促进我区燃气行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根据《关于印发〈佛山市安全生产“五大行动计划”工作方案〉的通知》（佛委办明电〔2016〕13号）、《佛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2016年应急演练全覆盖工作方案的通知》（佛安办〔2016〕19号）、《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佛山市交通运输行业“五大行动计划”工作方案〉的通知》（佛交〔2016〕99号）、《关于印发〈南海区安全生产“五大行动计划”工作方案〉的通知》（南办发电〔2016〕23号）文件精神，创新安全生产监管模式，促进行业安全生产形势平稳，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目标任务
深入贯彻落实上级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系列部署，按照安全管理“三个必须”的要求，以开展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及燃气行业安全生产“五大行动计划”——安全发展指引行动计划、安全生产“四化”建设行动计划、“互联网+安全生产”及“网格化”监管行动计划、保险与社会化服务行动计划、宣传教育和培训演练行动计划为契机，完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及燃气行业监管制度和体系，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全面提升我区燃气行业安全生产水平。
二、组织领导
为切实保障工作成效，成立“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及燃气行业五大行动计划”领导小组。
组  长：刘浩文
副组长：黄玮瑜、谢寅龙
成  员：周群建、谭礼干、王海蛟、陈桂科
领导小组常设办公室于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科，负责本次行动计划的统筹协调、检查督办及其他具体工作的落实。
三、具体措施
（一）安全发展指引行动计划
1.切实提升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及燃气行业领域防灾减灾能力和安全发展水平。认真抓好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及燃气行业领域的安全监管工作，严格执行各项安全规范，完善各项监管制度，强化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加强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黑气”、油气输送管线等重点风险源管理，全面提高安全风险防控水平。
2.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指引和隐患排查标准的修订和应用。按照“重点行业有指引，重点企业有标准，重点业务有指导”的总体目标，督促各施工企业和各类燃气经营企业及油气管道企业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3.实行“重点区域”强管控。结合“打非治违”行动，强化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及燃气行业重大危险源开展整治，强化镇街监管部门的责任落实，提高监管水平。
（二）安全生产“四化”建设行动计划
1.推进精细化建设。督促企业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日常管理要严格，落实措施要严密，岗位职责要严明，监督检查要严细。以标准化推动企业安全生产精细化，以精细化的思想指导安全生产工作指引和隐患排查标准的修订完善，完善检查和企业隐患排查台账，实行燃气行业“一企一档”的精细化管理。
2.推进智能化建设。继续推进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工地及瓶装气供应站（门点）的视频监控普及工作，加快推进深基坑第三方监测信息化平台建设，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及燃气行业安全生产管理。
3.推进体系化建设。安全生产监督（联合）检查、企业分类分级监管、教育培训、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诚信体系、事故调查处理等各项安全生产工作融为一体，构建相互联系、环环相扣、持续改进的安全监管体系，达到整合监管力量、提高监管效能、减轻企业负担、提高服务质量的效果。
4.推行制度化建设。提高监管部门经验总结提升能力，形成系统化、制度化成果，以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双渠道加强政策宣传引导，推进奖优罚劣制度的细化落实。
（三）“互联网+安全生产”行动计划
全面推进“网格化”管理，将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及燃气安全纳入社会基层网格化管理，加强网格员培训，理顺日常管理和执法流程，提高日常管理的信息化程度，实现常态化监管执法。
（四）社会化服务行动计划
1.建立行业协会参与安全生产管理和服务机制。借助行业协会的力量，组织协会为相关企业提供信息和培训服务，统计行业信息，进行行业调研，实施业内监督，协助完善和落实我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及燃气行业管理制度，为安全发展指引行动计划保驾护航。
2.建立社会监督机制。探索建立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及燃气安全举报查处机制，畅通政务渠道，对查实举报内容的单位或个人给予适当奖励，依靠人民群众来打击违法违规行为。鼓励社会公众通过12345热线、政务微博、来信来访等渠道，举报安全生产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有的放矢开展严厉整治。
3.建立健全安全生产专家服务机制。建立我区燃气安全专家库，扩充建筑工程施工安全巡查专家库，引导专家参与安全生产评估及安全隐患检查工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提升安全生产监管的专业化水平。
（五）宣传教育和培训演练行动计划
1.落实“安全生产承诺制”。落实区镇两级及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层层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
2.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坚持落实企业安全培训责任，完善企业培训制度，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月度上报制度，实行培训台账管理，建立企业培训为主、行业培训为辅的安全培训体系，同时加强对各级安全监管人员的业务培训。
3.推动应急演练“全覆盖”。根据《佛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2016年应急演练全覆盖工作方案的通知》（佛安办〔2016〕19号）和《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印发佛山市2016 年应急演练全覆盖工作方案的通知》（佛建管函〔2016〕115号）要求，落实全年应急演练“全覆盖”任务，督促各企业按时制定年度演练计划，落实机构、人员、经费和方案，并认真收集整理预案培训、演练照片、演练记录、总结等档案资料。
4.加强安全知识的宣传。通过宣传教育，普及安全方面的知识，引起各方对安全的重视，进一步提高我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和燃气行业管理水平，确保我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和燃气安全生产工作保持平稳。
四、时间进度
（一）动员部署：3月份。
（二）全面实施：4至10月份。
（三）自查验收：11月份。在11月底前，领导小组组织对“五大行动计划”各项工作进行检查验收，对有关责任部门加强督导。
（四）总结提升：12月份。全面总结“五大行动计划”工作情况，分析工作成效和不足，力争形成系统化、制度化长效成果。
五、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各部门、单位要提高认识，高度重视“五大行动计划”工作，把“五大行动计划”作为安全生产工作全面体检、全面整改、全面提升的契机，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细化工作措施，有计划、有步骤、保质保量的推进，确保各项工作要求落到实处。
（二）加强沟通，统筹推进。各部门、单位要将安全生产“五大行动计划”与“平安”创建、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安全生产月”等活动有机结合，同步推进；加强部门单位间经验交流，相互促进、共同推进，全面提高住建安全生产监管水平。
（三）落实责任，及时上报。要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三个必须”的要求，按季度形成安全生产简报。

